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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功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责任从宽奖励制度。在
立法上，立功制度由来已久。据考证，早在西周时期，就有
立功制度的萌芽; 其后，在历朝历代刑法中，立功制度均有
所体现，并逐渐得以发展和完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统一刑
法典尚未颁布之前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即曾针对特定罪行设
立立功从宽之制; 在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 1979 年刑法典中，
通过三个条文形成的附属自首立功制度、附属死缓立功制度
和附属减刑立功制度，初步构建起我国刑法中立功制度的基
本框架; 修订后的 1997 年刑法典，以专门的法条规定了脱
离自首的独立的量刑立功制度，在保留 1979 年刑法附属死
缓立功制度和附属减刑立功制度的同时，吸纳了 1981 年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》中有关军
人战时戴罪立功的特殊规定，从而形成修订后现行刑法中包
括量刑立功制度、行刑立功制度和战时戴罪立功制度三种类
型的较完备的立功制度体系。在司法实践方面，1979 年刑法
典和 1997 年刑法典颁行后，有关部门曾数次就立功的认定
和处罚问题制发解释性文件。

从理论研究看，近年来，特别是在刑罚裁量阶段脱离自
首的量刑立功制度独立前后，有关立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
题，曾一度引起刑法学界广泛的关注，发表了百余篇有关立
功制度的专题论文。此外，所有的刑法教科书，有关刑罚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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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著作也均对立功制度有所论及。既有的理论研究成
果，尽管研究的内容多集中于立功司法认定的具体问题，而
缺乏更深入的理论探讨，但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立功
制度的理论研究，在不同时期裨益了立功制度的立法与司法
实践，为后来开展相关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但同时也应看到，较之于其他刑罚制度，刑法学界对立
功制度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。截至目前，尚未见到一
本结构完整，论证周密，内容丰富，自成体系的专著面世。
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方面，由于现行刑法关于立功制
度的法律规定较为简单，司法实践的情况又较为复杂，立功
司法认定中存有诸多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; 另一方面，刑法
学界对立功制度的理解和评价一直存在争议，质疑不仅针对
立功之法律规定，而且涉及立功制度的价值和存废问题。因
此可以说，以既往的理论研究为基础，以现行立法和司法解
释中有关立功制度的规定为依据，充分虑及司法实践中有关
立功制度理论与适用的种种疑难问题，对立功制度进行全
面、深入、系统的研究，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。

在研究方法上，本书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侧重现实
与兼顾历史和未来相结合。在研究思路上，本书以史入手，
通过回顾我国立功制度的历史沿革以及对国外相关立法的考
察，揭示“立功受奖”是当代立功制度的重要历史基础。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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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立功受奖”刑事政策具体化的立功制度，防卫社会、抗
制犯罪的功能和效率追求是其最“本色”的价值目标，其本
身无可回避和非议。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，立法的
完善去弱化这种功利性，以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，效率与
法律秩序的吻合。

在对立功及立功制度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，以
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为依据，着重探讨了立功的认定及立
功犯刑事责任从宽奖励的种种理论与实践问题; 最后，综合
前文的研究，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立功制度的立法建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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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立功制度概述

第一节 立功制度的历史嬗变

立功，作为社会对一个人或集体的行为表现的肯定评
价，《辞海》解释为“建立功绩”而适用于所有世人。刑法
上犯罪人的立功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立功，是犯罪人通过建
立功劳以折抵所犯的罪行，即所谓立功赎罪。因此，从犯罪
人的角度看，是犯罪人犯罪后主动实施的各种有益于社会的
行为，而从法律上看，则可能成为对犯罪人予以从宽处遇的
条件。

作为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，由于 “立功受奖”
历来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应然内容，因此
可以说我国现行刑法中立功制度的根基源于我党 “立功受
奖”的刑事政策。然而，从现存的刑法史料看，既往的中外
刑法中都没有明确地规定“立功受奖”的刑事政策，刑法典
中也没有直接使用 “立功”这一术语，但 “立功受奖”作
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刑事政策思想却早已存在，并在刑法中
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。这些隐含着立功制度的立法例虽然简
单且不明晰，尚无法与我国现行刑法中较为完备的立功制度
相提并论，但仍不失为刑法史上立功制度的雏形。作为理论
研究的基础，对其的考察以及对整个立功制度历史嬗变进行
梳理，对我们今天更准确地解读立功制度将提供更为可靠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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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厚的理论底蕴。因为“文化，包括法律文化的承续性，是
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任何一种文化，都不是突如其来的，而是
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。”①

一、外国立功制度概览

( 一) 少数外国古代律法之立功
根据国外古代律法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，能够体现 “立

功受奖”之精神的立法，最早当推古代印度大约在公元前 6
世纪由乔达摩学派编成的 《法经》②。根据乔达摩 《法经》
第 6 条、第 7 条、第 8 条的规定，犯罪分子“如果他 ( 在十
二年中) 白天站着，夜里坐着，早晨、正午和晚上沐浴，”
或者因 “救了一个婆罗门的生命”或者 “至少有三次夺回
( 并归还) 被盗窃的财产”就可以“除罪”，③ 即获得免罪的
优遇。这一规定明显包含着“立功受奖”的意味。当然，它
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: 其一，“除罪”条件之一的舍己
救人救的只能是“一个婆罗门的生命”，所救之人如果是婆
罗门以外的种姓之人，比如吠舍或首陀罗，则不在 “除罪”
之列，体现出强烈的种姓歧视色彩，这是由古印度的以 “种

①

②

③

陈兴良: 《刑法的启蒙》，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，题记。
古代印度《法经》由民法、刑法、祭典和习惯的法令简编，起

着法典的作用，但不由国家编纂，而经由一些专门的婆罗门学派编成。
其中乔达摩学派编成的《法经》亦称《乔达摩法经》，系古印度《法
经》之一部分。

《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》( 上) 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
10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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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制度”为社会基础，以奴隶制的 “种姓制度”贯穿于整
个社会制度所决定的; 其二，“至少三次夺回 ( 并归还) 被
盗窃的财产”，作为 “除罪”的另一条件。由于当时国王和
婆罗门享有最高财产所有权， 《摩奴法典》① 宣称 “国王是
大地的主人”，婆罗门是 “一切存在物的主人”，并且法律
明确规定“妻、子与奴隶被认为没有财产，他们所获得的财
富属于他们的所有者”，并且 “婆罗门可确信不疑地享有首
陀罗 ( 已沦为奴隶) 的财产，因为他没有任何财产，其主人
可以占有他的财产”②。因此，法律为更有效地保证高级种姓
的私有财产权，规定针对财产的盗窃犯罪可作为“立功”而
“除罪”的犯罪类型，并同时又以 “至少三次夺回 ( 并归
还) 财产”作为因盗窃而 “除罪”的限制性规定。这里，
法律不仅将可“除罪”的犯罪类型规定过于绝对和单一，而
且“至少三次”的限制条件过于苛刻，因而实际上符合这种
条件的犯罪人因“立功”而“除罪”的情形极为少见。

中世纪欧陆国家中的一些刑事法令也有涉及“立功受奖”
的规定。③ 如 1356 年德皇颁行的《查理四世黄金诏书》中，在
规定对有图谋杀死皇帝或任一僧俗选侯者，不仅株连广泛，而
且规定叛逆者无论其行为是图谋或已遂，都应按叛国罪处死

①

②

③

《摩奴法典》是反映印度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经济
状况的历史资料，包括宗教、哲学、伦理、政治、经济和法律，其中
法律内容约占全书的 1 /4，可谓是印度法之集成。

《摩奴法典》第 8 卷第 416 颂及同卷第 417 颂的规定。参见《外
国法制史资料选编》 ( 上) :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107—108
页。

朱军: 《立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》，中国知网 2002 年 7 月 16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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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，体现出对该类犯罪严刑惩处的严厉态度。但同时又规定，
在应受惩处的人中( 包括叛逆者及其党徒、同谋、协助者和诸
人之子女) “如有任何人，由于希望获得正当荣誉之情势所激
励，能泄漏阴谋，余等将以报酬与荣誉充分赐与之。即令在参
加阴谋后已历相当时期，但如能泄漏前所未知之秘密者，亦将
被视为应获得赦宥与宽恕”。① 该规定中应受惩处之人所以能
获得“赦宥与宽恕”，是因为有“泄漏阴谋”之行为表现。而此
处的“泄漏阴谋”，应是指他们揭发检举了其同伙参与叛国犯
罪的图谋及犯罪事实之意。而 1550 年德皇《查理五世迫害尼
德兰异端的诏令》即所谓“血腥诏令”中规定:“如有人参加秘
密会议而从那里退出并泄漏他的伙伴的秘密者，他将获得赦
免……”。②上述规定中依法应受严惩的罪犯之所以获得赦
免，原因仍在于他们向当局揭发了同伙的犯罪，因而才将功补
过，得到宽免。这些规定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“立功受
奖”政策精神之体现。

由此可见，古代国外律法已很注重鼓励犯罪分子以功抵
罪，只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制约，这种最初的立功制度
或规定的立功表现形式单一，或仅限于特定类罪，适用范围
极为有限。

( 二) 部分外国近现代法令之立功
及至近现代，国外刑法中的立功制度的适用范围有所拓

展。现分三大法系分述之:
1. 大陆法系国家

①②《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》( 上) 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
284 页、第 29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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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立功属于犯罪人犯罪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态度的范
畴”，① 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多将犯罪分子
的立功表现纳入“犯后态度”而作为刑罚减轻事由之一规定
下来，只是规定得极为隐含。例如，1968 年 《意大利刑法》
第 133 条规定，犯罪人“犯罪时或犯罪后之态度”是法官斟
酌予以加重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情状之一。② 立功行为是犯罪
人犯罪后态度较好的显著表现，依照法律规定自然会获得减
轻处罚的优待。日本刑法的规定更为隐含，立功的认定需要
借助法官更多的判断。1907 年日本刑法典第 66 条规定: “有
值得酌量的犯罪情节时，可以减轻处罚。”1968 年修正公布
的《日本刑法》第 66 条规定: “犯罪的情节可以宽恕者得酌
量减轻其刑”，可见日本刑法只是片断地使用 “情节”这一
概括性表述来左右量刑判断的各种因素，其中，“犯罪的情
节”是指“有关犯罪的一切情况，除犯罪本身外部的 ( 客
观的) 和内部的 ( 主观的) 事情之外，在行为人犯罪前的
人格形成方面和犯罪后的各种情况全部应该包括在内”，③ 而
犯罪后的情况具体而言，是行为人是否真实悔悟，是否有向
被害者进行赔偿的努力等。④ 显然，在日本刑法看来，立功

①

②

③

④

周振想: 《当代中国的罪与罚》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
年版，第 284 页。

参见 ［意］杜里奥·帕多瓦尼: 《意大利刑法学原理》，陈忠林
译，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355 页。

［日］木村龟二主编: 《刑法学词典》，顾肖荣等译，上海翻译
出版公司 1991 年版，第 437 页。

参见 ［日］西原春夫主编: 《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》，李海
东等译，中国·法律出版社，日本国·成文堂 1997 年版，第 14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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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犯罪人犯罪后将功补过的积极表现，法官将其作为一种可
宽恕事由予以肯定，并 “酌量减轻其刑”。不难看出，这种
立法例仍然包含并体现了 “立功受奖”的精神。相比之下，
也有国家的刑法设立的立功制度，虽也属总则性规范，但立
功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刑上的从宽优遇已规定得较为明确，
如 1940 年《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》第 48 条把犯罪人“自动
向当局坦白别人所不知的或应归罪于他人的罪行的”情状，
规定为对犯人处刑的从轻情节之一。所列举的这种情状，就
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检举、揭发他人罪行的立功表现。不足在
于将立功行为的表现形式规定过于单一，但将蕴含着受奖的
立功行为的认定标准规定具体化，并赋予普遍适用的效力，
应当说已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。此外，也有国家将犯罪人犯
罪后的立功作为刑法分则性的条款加以规定，当然，能够成
立立功的犯罪类型通常是在立法者看来危害性比较大的犯
罪。在这种立法例中，只有刑法明确规定的那些特定犯罪的
犯罪人才可能因立功而受到免除刑罚的从宽处遇。比如，法
国的法律传统上认为，免除刑罚处罚的原因是指 “具有宥恕
条件”，并且认为这种宥恕条件作为特殊例外，法律之所以
规定可以免除刑罚，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没有罪过，而是出于
社会实用的原因，或者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。在此情况下，
行为人仍然是有罪的，只是法律规定其不受刑罚，① 正因为
如此，法国 1994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 《新刑法典》第 412—2
条规定的谋反罪以及第 414—3 条规定的对谋反罪的告发;

①参见 ［法］卡斯东·斯特法尼等: 《法国刑法总论精义》，罗结
珍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53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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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14—2 条规定的对叛国罪与间谍罪的告发; 第 422—1 规
定的对恐怖活动罪，第 434—37 条规定的对越狱罪，第
442—9 条规定的对伪造货币或银行券的犯罪活动的告发; 以
及第 450—2 条规定的对坏人结社罪的告发，都属于法定免
除刑罚的例子。实际上，上述法律规定的免除刑罚始终与揭
露某些严重的犯罪是紧密相关的，并且对因立功而 “免除刑
罚”的具体犯罪列举较周全。此处，尽管法国 《新刑法典》
并没有规定免除刑罚的 “一般原因”，即我们通常认为的总
则性的普适性的立功的条件规定，但勿庸置疑的是，在法国
的刑法中，能够得到法律的 “免除处罚”的，也是体现
“立功受奖”政策思想的犯罪人犯罪后揭发检举他人犯罪的
立功行为表现。

2. 英美法系国家
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传统上以判例法为主，但制定法也

不失为这些国家重要的法律渊源。19 世纪末以来，在英国和
美国，随着制定法的位置越来越重要，在这些国家，颁行了
不少作为制定法表现形式的成文法案，虽鉴于其判例法传
统，显得更加隐含，但在这些立法中仍不乏闪烁着 “立功受
奖”的刑事政策思想。例如，英国 《1991 年刑事司法法》
第 28 条第 1 款规定: “不存在任何条款防止法庭通过考虑按
照法庭的意见与减轻处罚有关的事由而减轻对于犯罪者的处
罚”，该规定“使得法庭在裁决时可以考虑与犯罪者个人有
关而不是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从轻情节，如他的善良的品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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